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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政发〔2016〕19号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山东省和德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一系列文件精神，进一步壮大我市体育产业集群、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促进我市体育消费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做大做强泰山体育产业集团。引导泰山集团加强对外合作，加快股改步伐，十三五期间，争取至少3家分公司实现上市，直接融资达20亿元以上，真正打造成百亿级企业集团。帮助泰山集团抓住当前德州市400余所校园操场改造机遇，制定可复制可推广的校园操场标准，并在全省推广，真正把市场做大。发改、财政、科技等部门要加大对泰山集团的支持力度，策划包装项目争取上级政策扶持。
二、加快体育产业科技孵化园建设。促进泰山集团人才科技资源优势和乐陵市体育产业科技孵化园400万元专项资金整合，加快体育产业科技孵化园建设，促进体育产业中小微企业科技孵化健康成长，不断壮大我市体育产业的群体规模。
三、设立3亿元的体育产业发展基金。加强与省市体育产业基金的对接，争取尽快设立3亿元的体育产业发展基金，用于推动体育企业上市、体育产业科技孵化以及体育企业的项目贷款贴息。在支持企业上市方面，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为企业提供前期启动资金，解决企业上市挂牌支付中介费用、补缴企业所得税等资金短缺问题。在体育产业科技孵化方面，主要是解决体育产业科技项目研发所面临资金不足。在新建的体育产业项目贷款贴息方面，将按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给予项目贷款利息50%的贴息。
四、健全完善体育健身休闲场所。在中心城区改造提升现有的洪祥健身中心、领跑健身中心、勇剑健身馆、玉心湖健身广场、元宝湖健身广场等体育设施，加快建设台湾波力集团投资的体育健康中心，12块公园健身设施，并探索使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体育健康中心发展。在镇村维护好、利用好建成的914处乡村文体广场，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五、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体育事业。加强对现有的篮球、乒乓球、自行车、长跑、象棋、武术、信鸽、太极拳、跆拳道等单项协会的管理，支持好德州市射箭训练基地在我市的健康运行。建立有效的业余竞赛活动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于活动目标完成好的社会体育组织给予年5万—10万元资金扶持。鼓励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兴办体育事业，尽快成立足球协会、羽毛球协会、网球协会等。今年年底前要规范完善好20个以上的社会体育组织。
六、积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鼓励引导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和民间团体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各项运动，每年从体彩公益金中列支30万元支持足球进校园活动及各类比赛。体育产业办在成功举办乐陵市第六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基础上，加强和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动吧斯博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等大型体育组织的深入合作，申办、承办德州、全省乃至京津冀区域内的体育赛事。
七、营造体育产业发展良好氛围。在广播电视台开辟文化体育健身频道。在高速公路出入路口醒目位置设置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标识。在主要公路、体育场馆、公园、绿地、广场、大型商场等场所增添体育元素。在全市营造体育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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